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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6_B8_85_E7_c36_330317.htm 近年来，我国卫星通

信事业发展迅速，在公众通信、专用通信和广播电视节目传

输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未经审批，擅自设置、使

用卫星通信地球站，擅自改变地球站特性和所使用的卫星，

甚至随意向与其工作无关的卫星发射信号的行为时有发生，

严重干扰合法用户的通信业务，扰乱通信秩序，影响社会安

定。为打击违法、违规设置地球站和使用卫星转发器的行为

，消除有害干扰，维护合法用户和群众的权益，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对卫星通信网和地球站进行清理整顿。现将有关事宜

通告如下： 一、此次清理整顿的范围包括卫星通信专用网、

公众网和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网（包括单向卫星传输网），以

及各类地球站（包括可搬运式和车载式地球站，不包括单收

地球站）。 二、本通告发布后，凡已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

、使用地球站的，必须在2002年10月1日前按下列要求向无线

电管理机构提交有关文件和资料： （一）经国家无线电管理

机构批准建立卫星通信网的，向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提

交： 1、要求确认其卫星通信网所使用卫星和频率的函； 2、

《卫星通信网登记资料》。 上述第2项资料须同时提交给卫

星通信网主站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 

（二）经批准设置、使用地球站的，按《建立卫星通信网和

设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七条

规定的审批权限，向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 1、无线电

台执照复印件； 2、《设置无线电台（站）申请表》； 3、《



地球站技术资料申报表》。 对不属于某个卫星通信网的点对

点国际、国内专线地球站、卫星广播电视上行地球站、测控

站等，还须提交要求确认其地球站所使用卫星和频率的函及

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三）未经批准，擅自建立卫星通信网

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的，必须立即停止运营卫星通信网、停

止使用地球站。若需建网、设站，则须按《规定》向相关无

线电管理机构提交建网、设站书面申请和其他有关文件。 三

、信息产业部或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将

在2002年12月31日前，按下列原则对卫星通信网和地球站所

使用的卫星和频率进行确认： （一）按本通告要求提交有关

文件和资料、所使用卫星和频率符合《规定》、经审批并持

有无线电台执照、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频率占用费的卫星通

信网和地球站，由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对其使用的卫星和频

率予以确认。 符合上述条件，已变更所使用卫星、频率和其

他须申报特性的，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审查合格后确认其

变更，并换发无线电台执照。 自批准之日起已超过一年未投

入使用的，由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撤消对其建立卫星通信网

的批准，注销其地球站无线电台执照。 （二）虽经审批，但

逾期未按本通告要求提交有关文件和资料的，视同已停止运

营卫星通信网、停止使用地球站，并由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

撤消对其卫星通信网的批准，注销其地球站无线电台执照。 

（三）未经审批，擅自建立卫星通信网或设置、使用地球站

，但在本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建网或设站申请和其他有

关文件的，由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查合格后，准予重新开

通、使用；否则，不得重新开通、使用。 四、未经审批，擅

自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且逾期未按本通告



要求提交有关文件和资料的，由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查封

、没收发射设备，并依据有关行政法规予以处罚。 五、卫星

通信网、地球站的运营单位和经营者，应如期提交本通告所

要求的文件和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对由网内用户提交相

关地球站文件和资料的，卫星通信网运营单位和经营者须向

用户提供完整、准确的技术资料。对报送虚假文件和资料的

，由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按擅自改变无线电台特性依法予以

处罚。 六、卫星通信网、地球站的运营单位和经营者，应自

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擅自向与其工作无关的卫星

发射信号、严重干扰合法用户通信业务的；擅自经营电信业

务、擅自设置国际通信地球站的，由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

电信管理机构依据有关行政法规予以处罚。 七、拒绝、阻碍

无线电管理机构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军队无

线电管理机构根据本通告精神对军事系统卫星通信地球站进

行清理。 九、本通告所涉及的《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

地球站管理规定》、《卫星通信网登记资料》、《设置无线

电台（站）申请表》和《地球站技术资料申报表》，可以从

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网站（http：//www.srrc.gov.cn) 下载

，也可以直接向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索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